
Date of Sermon: 2022年 ⼗⼀⽉20⽇ 

基督第七次的顯現後記 - 那⾨徒不死 

新⽵歸正福⾳教會　⽪敦⽂講章 
講道時間: 49 分鐘

經⽂ 
約翰福⾳21:20-23節:「20彼得轉過來看⾒耶穌所愛的那⾨徒跟著, 就是在晚飯的時候, 靠著耶
穌胸膛說:『主阿! 賣你的是誰?』的那⾨徒。21彼得看⾒他, 就問耶穌說:『主阿! 這⼈將來如
何?』22耶穌對他說:『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, 與你何⼲? 你跟從我罷!』23於是這話傳在弟兄

中間, 說那⾨徒不死。其實, 耶穌不是說他不死, 乃是說:『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, 與你何
⼲?』」

聽道後的反應
上週「有兒⼦名分的絕對必要性」的講道內容是每個基督徒都當思想⽽接受的, 無論他(她)屬
福⾳派或靈恩派或有別於這兩派皆無例外。有些基督徒聽了依舊質疑不信, 不以為然, 不認為
來到復活榮耀主需要如此⿇煩, 直接去就⾏了, 因耶穌給我們開了⼀條⼜新⼜活的路, 可隨時坦
然無懼地來到他⾯前得幫助。持這樣看法的⼈典型是兩樣的法碼的⼈。問這些⼈, 若你們勞苦
盡⼒⽽升⾼位, 這時的你碰到⼀位隨時開⾨進你辦公室的⼈, 你會如何? 或有⼈對你說話依然不
敬, 你會如何? 若你對這⼈不以為然, 卻對⾃⼰在主⾯前的⾏為以為然, 你就是兩樣的法碼, 對
⼰不⾏, 對主可以。箴⾔說:「兩樣的法碼, 兩樣的升⽃, 都為主所憎惡。」(箴20:10) 

我們以為美國很⾃由的稱呼他⼈名字, 但事實上, 若博⼠⽣不懂規矩, 不稱指導教授為教授, ⽽
是叫他的名, 這指導教授理都不理你。同樣地, 若基督徒少了對主基本的倫理態度, 竭⼒呼求主
名是沒有⽤的。台灣⼤學⽣⾃覺新潮, 若敢直呼教授的名的話, 這是沒有家教。

今⽇基督徒對耶穌的態度任意隨便, 幾乎已到了不把他放在眼裡的地步, 已使關乎⾃⼰這麼重
要的兒⼦的名分蒙灰, 使「兒⼦的名分」變成字句的空殼, 完全沒有連帶這名分⽽來諸般重要
真理的浸潤, 如創立世界以前、揀選、豫定、得兒⼦的名分、恩典、賜、愛⼦的⾎、救贖、赦
免等等(參弗1:4-7)。主耶穌明訓被召⽽赴筵席者均須著禮服, 要有規矩, 不著禮服者將被丟在
外邊的⿊暗裏, 在那裏必要哀哭切⿒(太22:1-14); 凡未按理來到主⾯前者, 不知有兒⼦名分的他
⾝上必須帶著⾎, 這樣的基督徒就是持續在未著禮服的狀態中。

耶穌在⾺太福⾳第⼗三章以撒種的比喻歸類聽道者。那「有落在路旁的, ⾶⿃來喫盡了」指的
是禮拜型基督徒, 對道聽聽⽽已, 上教會有聽到道就好; 那「落在⼟淺⽯頭地上的, ⼟既不深, 發
苗最快, ⽇頭出來⼀曬, 因為沒有根, 就枯乾了」指的是不願啟動悟性功能的基督徒, 僅在字句
上打轉, 看不到經⽂的精意; 那「落在荊棘裏的, 荊棘長起來, 把他擠住了」指的是優先順序擺
放不明的基督徒, 忙於諸事, 但就是不忙於思想基督的道, 中國字的“忙”是⼼加亡, ⼼放不正的忙
必亡。

那「落在好⼟裏的, 就結實, 有⼀百倍的, 有六⼗倍的, 有三⼗倍的」指的就是既聽, 且思, ⼜信, 
還會繼續發問的基督徒, 譬如問那舊約的⼈呢? 舊約的⼈何以可⾒得耶和華的使者, 也就是尚未
道成⾁⾝的耶穌基督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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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3節
於是這話傳在弟兄中間, 說那⾨徒不死。其實, 耶穌不是說他不死, 乃是說:「我若要他等到我
來的時候, 與你何⼲?」

約翰寫耶穌第七次顯現之與彼得第⼆回的互動後, 本應告⼀個段落, 但約翰並未⽌筆, 反⽽繼續
寫到這回互動與爾後教會⽣發的漣漪, 使徒說:「於是這話傳在弟兄中間, 說那⾨徒不死」。須
知, 從第⼆回互動到約翰著筆寫下這互動的影響, 兩者中間已相隔數⼗年, 主說的「我若要他等
到我來的時候, 與你何⼲?」這話⼀直傳在弟兄中間, 然這話不斷地傳, 最後卻意會成「那⾨徒
不死」。

負⾯解釋之弊
乍讀之下, 我們很容易下個結論式且強烈的負⾯評語,  就是初代教會沒有好好持守主的話, 不按
主的原意傳主的話, 這些⼈認為約翰寫這節經⽂為要警告教會誤傳的嚴重性。然, 我們卻要問, 
「那⾨徒不死」之說是誤解誤傳所導致的結果, 還是教會發展的結果? 持負⾯的評論的⼈必採
誤解誤傳看法, 若是這樣的話, 即表⽰彼得和約翰這兩位親耳聽到耶穌說這話的當事⼈未盡其
責, 也就是, 使徒傳歪了, 且還是兩位使徒傳歪了, 這是⼀件很嚴重的結論。約翰下筆寫這第23
節絕非⼼懷責備教會, 若是, 這等於是⾃責, 悔恨⾃⼰使弟兄誤解他和彼得所傳; 若約翰⾃責, 那
責任在於他(和彼得), ⽽不在教會, 持負⾯評語的⼈應責備使徒, 怎可責備教會!

若我們執意朝⾨徒曲解耶穌的話的⽅向來理解第23節經⽂, 其副作⽤是不⼩的。有些傳道者以
為誤傳誤解主的話也會被主接納, 正如主接納誤傳誤解他話的初代教會, 因⽽失了儆醒的⼼, 最
後將⾃⼰的忠⼼服事當作主不計較的原因。這樣的曲解亦使彼得之⾔,「論到這救恩, 那豫先說
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的尋求考察,...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」(彼前1:10,12c)(注
意紅字), 變成笑話; 連基本的考察都沒有, 更遑論詳細考察。

若說誤傳誤解, 經過數⼗年卻未被聖靈上帝更正, 這是說不過去的。若說誤傳誤解, 那耶穌其他
話是不是也有誤傳誤解的可能? 若說誤傳誤解, 約翰怎敢寫下第24和25兩節經⽂? 就誦讀約翰
福⾳的⼈來說, 讀到最後聽到的是耶穌對使徒之⾸的怒語, ⼼情不免沈重, 若第23節的意思還是
責備性話語的話, 使⼈更感到教會發展的灰暗,「勞苦擔重擔的⼈可以到我這裏來, 我就使你們
得安息」(太11:28) 這樣的話顯得不實際。

基督徒寫註釋書名為“釋經”, 聚會名為“查經”分享, 主⽇講道名為“解經”, 也認為教會歷史就是聖
經解釋史, 這對經⽂的釋查解的反覆⾏為使我們忘記⼀個基本事實就是“⼈”在讀經, ⽽我們⼈有
⽣命氣息, 有呼吸, 有⼼跳, 有思想。聖經是上帝的話, 我們讀之, 氣息不可能前後如⼀, 當讀這
約翰福⾳第21章第22節耶穌發怒處時必⼼驚, 因這是上帝之怒, ⼼驚程度倍加; 之後, 再讀到耶
穌恩語處時, ⼼驚頓時和緩下來, 知道主並未離開我們。這是上帝的話給予我們真實的反應。

我們的⼼緩和之後繼續讀第23節, 若這節指的是教會悖離主道的事, 那我們的⼼必因主的不悅
⽽再次驚乍起來, ⼼跳再次加速, 呼吸再度急促。這樣不斷撥動⼈情感的作為不會是上帝話語
的果效, 因不符合⼈性, 甚⾄玩弄⼈性。論⽂指導教授若給予研究⽣研究題⽬不固定, 隨其⼼性
⽽隨時間⽽變, 這研究⽣必⼼亂, 難畢業。請注意, 若這第23節有責備之意的話, 需有後續主的
恩語為慰, 然卻沒有, 更證實這第23節經⽂是正⾯的, ⽽不是負⾯的。

總之, 解釋這節經⽂⽽對初代教會發出負⾯的評語是不當的。對於初代教會信仰的責備是使徒
的責任, 寫於使徒書信中, ⽽不是在這福⾳書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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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第22節到第23節是恩典之躍
那, 我們如何理解第23節的「那⾨徒不死」何意? 我們欲直探這節的顯著性, ⾸先必須先認識
到前⼀節「你跟從我罷」之耶穌恩語的份量, 然, 欲知這恩語份量的重, 則必須真確認識恩典。

我們都知道“唯獨恩典”, 沒有基督徒敢否認這認性, 然基督徒對恩典的認識卻極為膚淺, 絕⼤多
數將所得所有的加增以為是上帝的恩典, 並且以此⾃誇。教會站在美麗的會堂前驕傲的說,「這
是上帝賜給我們的恩典」; 基督徒將⾃⼰光鮮亮麗的外表, ⼿握財富與名位說「這是上帝賜給
我的恩典」; 基督徒愛約瑟的「百事順利」(創39:2), 以此⽽說上帝必賜我如是的恩典。這些以
外貌為傲者均未察覺到這樣恩典的⾒證只能作⼀次, 再說必使聽者⼼煩; 這些⼈亦未察覺到如
此這樣恩典的⾒證如同店家將招財貓或彌勒佛放在店裡沒什麼兩樣。如果以上這樣⾒證就說是
恩典的話, 請問有那⼀位牧師會站在⾃⼰教會會堂前, 天天或常常指著這會堂, 重複的說「這是
上帝賜給我們的恩典」? 若有牧師這樣做的話, ⼀定被⼈當作是瘋⼦。

使徒論上帝的恩典不是相對於穀倉滿盈⽽論, ⽽是相對於罪⽽論, 也就是在⼰罪的認識上論恩
典。保羅說他蒙了憐憫乃因「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⾝上顯明他⼀切的忍耐」(提前1:16), 故
說「基督在我們還作罪⼈的時候為我們死, 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。...我們藉這愛⼦的⾎
得蒙救贖, 過犯得以赦免, 乃是照祂豐富的恩典。」(羅5:8; 弗1:7) 

罪魁
為何保羅說他是罪魁? 保羅犯的罪難道比⼗字架上的強盜更甚? 保羅的罪魁說是刑事或⺠事⽅
⾯? 顯然不是, 因保羅說他在猶太教中,「比我本國許多同歲的⼈更有長進, 為我祖宗的遺傳更
加熱⼼」(加1:14)。還是, 保羅說他是罪魁乃因他曾殘害教會, 進各⼈的家, 拉著男女下在監裏, 
向主的⾨徒⼝吐威嚇兇殺的話, 並捆綁基督徒, 不分男女皆帶到耶路撒冷(徒8:3; 9:1,2; 加1:13)? 
不, 這些都不是保羅⾃認為罪魁的原因。

保羅是耶穌基督的僕⼈, 奉召為使徒(羅1:1), 故他的罪觀必含基督對罪的定義。我們需要明⽩
罪的定義的進展, 於世⼈, 罪的定義是「世⼈都犯了罪, 虧缺了上帝的榮耀」, 信主之後的基督
徒當知罪的定義是「為罪, 是因他們不信我(基督)」(參羅3:23; 約16:9); 罪在未信主前顯在與上
帝的隔絕, 但在信主後卻是顯在與基督的隔絕。保羅認他在“信我是基督”這事上⼤⼤地冒犯主, 
曾不信他到了極點, 堪稱是罪魁。這就是我們該認識的恩典, 認清在抵擋基督的罪上罪無可赦, 
無可救藥, 需要主的恩典挽回並堅固我們。

罪多, 恩典多
保羅說:「罪在那裏顯多, 恩典就更顯多了。」(羅5:20b) 我們認識耶穌的「你跟從我罷」所展
現的恩典, 其浩⼤程度乃相對於耶穌的怒。約翰在這第21章⼀字不漏地重複耶穌說的話, 且有
兩處之多, 第⼀句話是「你跟從我罷」, 第⼀句話是「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, 與你何⼲?」
話雖重複, 前後意義卻不同, 故我們不可匠氣式認為第⼆回不過是第⼀回所⾔的再次強調。

熟讀舊約聖經的⼈皆知, ⼈看上帝臉上有怒容必滅亡(詩80:16b), ⽽耶穌之怒就是上帝之怒, 然
耶穌向彼得發怒, 彼得卻還活著聽得「你跟從我罷」之⾔, 這即顯出這話彰顯的恩典已超越舊
約猶太⼈的認知, 亦超出我們的想像, 恩典⼤於過犯。耶穌怒後的恩典之語既如此厚深浩⼤, 這
恩典不會停滯在彼得⼀⼈⾝上, 主必藉領受者-彼得廣施其恩於初代教會中。約翰寫「傳在弟兄
中間」, 這是教會, 這第23節經⽂講述的就是初代教會蒙恩的景象。

熱切期望耶穌再來
其他在場的五⼈亦看到耶穌轉⾝怒斥彼得的畫⾯, 他們爾後必問彼得和約翰, 主說了什麼, ⾃此
之後, 這話便由這七⼈傳在其他弟兄中間。約翰寫“弟兄”之意與耶穌吩咐抹⼤拉的⾺利亞,「妳
往我弟兄那裏去, 告訴他們...」的“弟兄”同樣的意思(約20:17), 也就是, “傳在弟兄中間”乃是傳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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猶太弟兄中間。約翰寫“弟兄”, 故約翰在此的筆觸並沒有責備的意思, 反⽽要叫我們看出當時整
個教會是如何熱切盼望主的再來, 並看出弟兄之間彼此的同⼼, 同盼望, 團契⽣活甜美無比。

初代教會不僅傳耶穌這時對彼得說的這話, 當然也會傳耶穌在最後晚餐時說的話, 那晚耶穌說:
「我去原是為你們豫備地⽅去, 我若去為你們豫備了地⽅, 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, 我在那
裏, 叫你們也在那裏。」(約14:2b,3) ⾨徒親眼看⾒耶穌的升天, 因⽽知道主說的“我去”指的就
是他的升天, 主說的“就必再來”就是他對彼得說的“我來”。這樣⼀來, ⾨徒看⾒耶穌升天, 就以為
他們也會看⾒耶穌的再來, 且以為耶穌所愛的那⾨徒-約翰不死之前就會來, 為他所愛的再來的
迫切之⼼。

所以,「那⾨徒不死」不是解釋耶穌說的「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」, ⽽是展現出教會弟兄們
共同的期望。這「你跟從我罷」之恩既賜給擁有教會權柄的彼得, 當然也賜給使徒牧養的教會; 
⼤衛說:「我的⼼哪! 你要稱頌主, 不可忘記祂的⼀切恩惠」(詩103:2), 约翰乃記述當時教會某
種期待氛圍, 凡蒙此恩的教會必盼望主的再來。

當時以猶太⼈為主的初代教會因聖經未啟⽰完全之故, 信徒還沒有上帝救恩計畫中“添滿外邦⼈
的數⽬”這樣的觀念(參羅11:25), 更沒有基督教會的總組合是外邦⼈添滿的數⽬加上猶太⼈剩下
的餘數這樣的認識(羅9:27)。當時猶太⾨徒以為他們就是教會的主體, 耶穌的再來必然是為他
們的緣故。

我們⽣活在無逼迫的舒適社會中, 很難想像初代教會的弟兄⽣活在羅⾺⼈與猶太⼈的夾殺之下
的情況, 亦無法體會他們⽣活⽅⾯的困難度有多⼤, 尤其是來⾃⾃⼰猶太同胞的拒絕。猶太⺠
族的強宗教性使他們的立場極為鮮明, 不屬他們的⼈必不交通, 不來往。這群信主的弟兄因有
了耶穌的⾎, 故不會再到聖殿參與他們曾熟悉的獻祭儀式, 這使得猶太百姓看這群同胞基督徒
是信仰迥異的⼀群。這些基督徒原有的共群福利, ⾏事⽅便, 社團交流等均不再, 這種⽣活上的
煎熬使得內⼼渴望主的再來益發殷切, 盼望主再來的⼼越發濃烈, 進⽽表現在這句「那⾨徒不
死」的期待中。

基督⼿握時間控制權
⾨徒殷切期待主的再來是可理解的事, 但畢竟是不確的, 故約翰再說⼀次,「其實, 耶穌不是說他
不死, 乃是說:『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, 與你何⼲?』」約翰寫同樣的話不單是重複主說的,  
⽽是經過時間的驗證, 這話的意義就更加清楚。第23節前半節寫初代教會, 後半節則是寫給爾
後世世代代的教會, 盼望主再來的⼼是對的, 但要認識到主說的「我若要」之意, 即他何時再來, 
那⽇⼦完全掌握在他的⼿中。

主基督⼿握有時間的控制權, 他決定他死後於“第三天”復活, 他亦決定何時再來。有些基督徒活
著的時候可⾒主的再來, 其他基督徒則是死裏復活後才⾒主的再來。因著無⼈知曉主何時再
來, 故我們基督徒就當存盼望的⼼, 如聰明的童女, 時時準備主的再來。當再來這事未發⽣之前, 
我們要做的事就是持守主的呼召, 正如約翰, 他說他的呼召是「為這些事作⾒證, 並且記載這些
事的就是這⾨徒」(第24節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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